
 

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 

关于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

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于核准北京海量

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345 号）的核准，

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量数据”、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）

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5,752,890 股，发行价格为 14.00 元/股，

募集资金总额 360,540,460.00 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。 

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信建投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或“主承销商”）作为海量数据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要求及海量数据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决议，与发行人共同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，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合规性

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

（一）发行价格 

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，即 2021 年 11 月 17 日。本次发行采

用询价发行方式，确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

均价的 80%（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=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

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/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），即不

低于 14.00 元/股。 

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、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对象

并进行配售。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，确定本

次发行价格为 14.00 元/股。 



 

 

（二）发行对象、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5,752,890 股，符合发行人 2020 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

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345 号）中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5,799,357（含）

股新股的要求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如下： 

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数（股） 认购金额（元） 

1 张建飞 8,785,713 122,999,982 

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,067,180 98,940,520 

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,214,285 30,999,990 

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,928,571 26,999,994 

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,828,571 25,599,994 

6 田万彪 1,428,571 19,999,994 

7 
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-

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1,428,571 19,999,994 

8 林金涛 1,071,428 14,999,992 

合计 25,752,890 360,540,460 

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并与发行人签订了认购协议。所有发行对象

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股票。 

（三）发行股份限售期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

行的股份，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限售期结束后，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经保荐机构核查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、发行对象、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

额、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

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发行人相关董



 

 

事会、股东大会决议。 

二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以下内部决策程序： 

1、2020 年 10 月 12 日，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公

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、

《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》等相

关议案。 

2、2020 年 11 月 5 日，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

《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

的议案》、《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等议案。 

3、2020 年 12 月 23 日，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调

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》、《修订<公司非公开发

行 A 股股票预案>的议案》等议案，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

额上限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。 

4、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公

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延期的议案》，为确保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顺利推进，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

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。 

5、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延期的议案》，同意上述非公

开发行股票有效期延长的相关事宜。  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

1、2020 年 11 月 18 日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

理。 



 

 

2、2021 年 1 月 18 日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

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。 

3、2021 年 2 月 1 日，中国证监会核发《关于核准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1〕345 号）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

行不超过 75,799,357 股新股，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，可相

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 

经保荐机构核查，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，

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，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。 

三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过程 

（一）《认购邀请书》及《追加认购邀请书》的发送情况 

2021 年 11 月 16 日，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《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》中拟定的投资者以邮件或寄

送的方式送达了《认购邀请书》，其中前 20 大股东 20 家（不含发行人控股股东、

董监高及其关联方）、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25 家、基金公司 20 家；证券公

司 10 家；保险机构 5 家。本次发行《认购邀请书》的发送范围符合《上市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在报送发行方案（2021 年 11 月 2 日）至本次非公开询价簿记前（2021 年

11 月 19 日 11:30 前），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 3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，

其中 2 名为个人投资者，1 名为机构投资者。主承销商将上述投资者纳入拟发送

认购邀请书的名单，并及时向其发送了《认购邀请书》，投资者均已收到《认购

邀请书》。 

追加认购期间（2021 年 11 月 19 日 14:06 至 15:05），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

收到新增投资者的追加认购意向。 

（二）申购报价情况及获配情况 

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（2021 年 11 月 19 日

上午 8:30-11:30）内共收到 8 份有效《申购报价单》。在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



 

 

全程见证下，8 家投资者参与报价，完整的发送了全部申购文件，且足额缴纳保

证金（公募基金无需缴纳），报价为有效报价。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累计统计结

果与下列条件（以下简称“发行结果确定条件”）进行比较： 

（1）投资者累计认购总金额大于 47,120.34 万元； 

（2）投资者累计认购总股数大于 25,752,890 股； 

（3）获配的投资者数量达到 35 家。 

由于首轮有效申购的累计统计结果均未达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，发行人

及主承销商向首轮获配的投资者征询追加意向，并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其

发送《追加认购邀请书》。 

追加申购期间（2021 年 11 月 19 日 14:06 至 15:05），主承销商共收到 2 单《追

加认购确认单》。首轮共有 8 名投资者有效报价、追加认购阶段共有 2 名投资者

追加认购，具体申购报价如下： 

序号 发行对象 

发行

对象

类别 

关联关

系 

锁定期

（月） 

申购价

格（元/

股） 

申购金额（万

元） 

获配股数

（股） 
获配金额（元） 

一、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

1 林金涛 其他 无 6 14.07 1,500 1,071,428 14,999,992.00 

2 田万彪 其他 无 6 

14.00 2,000 

1,428,571 19,999,994.00 14.33 1,500 

14.68 1,500 

3 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
证券

公司 
无 6 

14.12 2,700 
1,928,571 26,999,994.00 

15.06 2,200 

4 张建飞 其他 无 6 

15.68 7,300 

5,214,285 72,999,990.00 16.08 6,300 

16.68 5,300 

5 

宁波宁聚资产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-

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

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无 6 

14.10 2,000 

1,428,571 19,999,994.00 14.65 2,000 

15.02 1,500 

6 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
证券

公司 
无 6 

14.00 3,100 
2,214,285 30,999,990.00 

15.20 1,500 



 

 

序号 发行对象 

发行

对象

类别 

关联关

系 

锁定期

（月） 

申购价

格（元/

股） 

申购金额（万

元） 

获配股数

（股） 
获配金额（元） 

7 
财通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 

基金

公司 
无 6 

14.61 8,970 

6,407,142 89,699,988.00 15.68 8,070 

16.55 3,600 

8 
诺德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 

基金

公司 
无 6 

14.69 2,560 
1,828,571 25,599,994.00 

15.09 2,460 

小计      获配小计 21,521,424 301,299,936.00 

二、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

1 张建飞 其他 无 6 14.00 5,000 3,571,428 49,999,992.00 

2 
财通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 

基金

公司 
无 6 14.00 1,150 660,038 9,240,532.00 

小计      获配小计 4,231,466 59,240,524.00 

三、大股东及关联方认购情况 

1 无        

小计      获配小计   

合计      获配总计   

四、无效报价情况 

序号 发行对象 

发行

对象

类别 

无效报

价原因 

申购价

格（元/

股） 

申购金额（万元） 

1 无     

（三）发行价格、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

1、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 

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、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对象

并进行配售。发行人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，确定本次发行价格

为 14.00 元/股，该发行价格相当于本次发行底价 14.00 元/股的 100%；相当于 2021

年 11 月 17 日（发行期首日）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17.49 元/股的 80.05%；相当于

2021 年 11 月 17 日（发行期首日）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18.15 元/股的 77.13%。 

2、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

按照价格优先、金额优先、时间优先的原则，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

个。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： 

序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 锁定期



 

 

号 （股） （元） 限 

（月） 

1 张建飞 8,785,713 122,999,982 6 

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,067,180 98,940,520 6 

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,214,285 30,999,990 6 

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,928,571 26,999,994 6 

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,828,571 25,599,994 6 

6 田万彪 1,428,571 19,999,994 6 

7 
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-宁聚

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1,428,571 19,999,994 6 

8 林金涛 1,071,428 14,999,992 6 

 合计 25,752,890 360,540,460 / 

（四）关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、关联关系核查及私募备案情况

核查 

1、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的说明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
和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

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，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

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；私募投资基金需

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。 

张建飞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田万彪、

林金涛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，不在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私

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，因

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，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-宁聚映山红 4

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所认

定的私募投资基金，已按照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。 

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募基金管理人，无须进

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。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诺德基金滨江壹号集



 

 

合资产管理计划、诺德基金浦江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、诺德基金浦江 259 号

单一资产管理计划、诺德基金浦江 20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、诺德基金浦江 223

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、诺德基金浦江 8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、诺德基金浦江 96

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共计 7 个资管计划产品参与本次认购，均已按照规定在中

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。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多个资管计划

产品和财通内需增长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、财通稳进回报 6 个

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个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，相关资管计

划产品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完成产品备案，2 个公募基金

产品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相关备案。 

综上，经保荐机构核查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

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

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

议的规定，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等

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。 

2、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

根据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

实施指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已按照相关法规

和保荐机构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，保荐机构进行了投资者分

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的核查有关工作。核查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

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

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 

1 张建飞 普通投资者 是 

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

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

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

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

6 田万彪 专业投资者Ⅱ/Ⅲ 是 

7 
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-宁聚映

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专业投资者Ⅰ 

是 



 

 

8 林金涛 普通投资者 是 

经保荐机构核查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投资者类别（风险承受等级）均与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。上述 8 家投资者均符合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

当性管理办法》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。 

3、发行对象关联关系情况的说明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控

制的关联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

联关系的关联方，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

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。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，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

交易情况，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。 

经保荐机构核查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五）缴款、验资情况 

1、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认购资金到

账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致同验字(2021)第 110C000813 号）。

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:00 止，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对象缴付的

认购资金总计人民币 360,540,460.00 元已缴入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账户。 

2、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中信建投证券向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

认股款。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验

资报告》（致同验字(2021)第 110C000812 号），截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止，本次

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,540,460.00 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

8,198,071.86 元（不含增值税）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52,342,388.14 元，其

中新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,752,890.00 元，新增资本公积为 326,589,498.14 元，

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出资。 

经保荐机构核查，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

发行方案，本次发行的定价、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

 

 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四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

发行人本次发行于 2021年 1 月 18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并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进行了公告。发行人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取得中国证

监会《关于核准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

许可〔2021〕345 号），并于 2021 年 2 月 9 日进行了公告。保荐机构将按照《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

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。 

五、保荐机构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，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、公

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、发行对

象、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、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发

行管理办法》、《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决议。本次发行严格按照

《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、《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》相关要求执行。上市公司未向发行对象作

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，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

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情形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承销商

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，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

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。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及定价

符合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保荐机构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

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

（试行）》所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并发表了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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